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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股份”）委托，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天马股份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及合并资产

负债表，2021 年度公司及合并利润表、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公司及合并股东

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 212139 号带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并就管理层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解决情况相关的财务报表日后事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

执行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的基础上，对后附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进行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6 号）的要求，天马股份管理层编制了后附的

情况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情况说明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我们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不一致获取

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相关会计资料、重新计算

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就资金占用的确认情况，对因支付投资款项、预付采购款、商业实质

存疑的交易和违规的关联交易、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资金拆借等方式形成的资

金占用，检查相关的董事会决议、合同、判决书、调解书、和解协议、法院执行

情况、银行回单，并对产生的相关孳息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2）就资金占用的解决情况，检查解决资金占用的《承诺函》；以追认交

易解决资金占用的，检查追认交易的董事会决议；以代偿资产收购款方式解决的

资金占用的，检查资产收购相关的董事会决议、收购协议、权属登记结果、资产

评估报告，复核评估方法及评估假设的合理性、关键参数取值的准确性；以偿还

现金方式解决资金占用的，检查收款银行回单。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未发现情况说明所述情况与我们审计天马股份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

审核的会计资料，以及就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情况相关的财务报表日后事项的

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的结果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解决情况说明，应当与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方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天马股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相关风险警示之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3 年 01 月 05 日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情况说明 

 

一、 资金占用情况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4 月期间，以支付投资款项、预付采购款、商业实质存疑的交

易和违规的关联交易、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形式，形成资金占用。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详见经

公司董事会批准报出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各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方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2018 年 1 月 22 日，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河”）与

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隆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北京星河向佳隆公司借款人民币 2 亿元，公司在未履行相关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的情况下与佳隆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该借款承担第三方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针对此纠纷，2021 年 6 月 30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终 44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就判决书中确定的债权中北京星河不能清偿部分的 30

％向佳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北京星河追偿。因公

司与佳隆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纠纷案进入执行程序，2022 年 3 月，公司银行存款被法

院划扣 114,918.17 元，2022 年 6 月，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资产被司法拍卖，拍卖价款

中 457,242 元用于向债权人清偿。上述法院划扣及司法拍卖导致新增原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 57.22 万元。 

二、 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为解决原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睦德”）、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

星河”）、徐茂栋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9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

2020 年 7 月 28 日和 2022 年 3 月 23 日共同或单独向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机构）出

具《承诺函》、《承诺函 2》、《承诺函 3》、《承诺函 4》和《承诺函 5》，承诺

将共同消除公司遭受的损失及或有损失。其中，喀什星河和徐茂栋承担赔偿义务，

徐州睦德承担代偿义务。自 2019 年以来，公司积极通过债权债务抵销、追认收购



 

 

北京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交易、由承诺人代偿资产收购款以及偿还现金等方

式消除前述已确定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违规事项。 

三、 未决的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解决情况 

截至本情况说明日，公司暂未确认最终损失的违规事项包括：与北京祥云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等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该案件尚未出具生效裁决），具体详见

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祥云小额贷款案二审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

与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该案件目前因涉嫌

刑事犯罪，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前海汇能案的再审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与佳隆公司等人的违规对外担保纠纷案（公

司实际损失尚未确定），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佳隆公司案再审裁定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与诸金海、张进琪、李海霞的违规对外担保纠

纷案（上述违规担保案件尚未最终判决），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2022 年半年度报

告》第十节第十四项 2（1）2）违规担保事项及其财务影响②。 

2022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衢州中院送达的（2022）浙 08 破申 19 号《民事

裁定书》《决定书》，衢州中院裁定受理徐州允智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2022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了衢州中院送达的（2022）浙 08 破 6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批准天马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天马股份重整程序。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

到衢州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2）浙 08 破 6 号之二），确认公司《重整

计划》已执行完毕。 

对于上述暂未确认最终损失的违规事项，若未来最终损失金额确认，将按照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重整计划》中普通债权的受偿方案予以清偿。对

于上述违规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先由徐州睦德留存在公司的预先代偿的偿

债资源予以清偿，剩余债权由控股股东四合聚力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合聚力”）、重整投资人合计提供 31,636,304 股股票予以清偿。 

截至本情况说明日，控股股东四合聚力已将其持有的 11,000,000 股公司股票过

户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重整投资人受让的 20,636,304 股公司转增股票已足额

预留并由管理人予以提存保管；受疫情影响虽未能开展偿债股票分配，但尚未向债

权人分配的偿债资金及股票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全额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和证券账户。 



 

 

四、 结论 

截至本情况说明日，因公司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4

月期间，以支付投资款项、预付采购款、商业实质存疑的交易和违规的关联交易、

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形式形成的资金占用及截至清偿完毕之日前产生

的孳息已全部解决，并就其具体解决情况编制解决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联方名称 
占用金额（包含

利息） 

是否全部

解决 
解决方式 解决时间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260,288.58 是 

现金/代偿资

产收购款/债

权债务抵销 

2017 年/2019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2022 年 3 月 

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 27,965.96 是 
现金/代偿资

产收购款 
2017 年/2019 年 4 月 

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36,597.84 是 

现金/代偿资

产收购款 
2017 年/2019 年 4 月 

北京星河创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121.08 是 

现金/债权债

务抵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3 月 

北京星河聘快线科技有限

公司 
56.39 是 债权债务抵销 2019 年 3 月 

北京窝窝世界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2.72 是 债权债务抵销 2019 年 3 月 

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9,213.33 是 

现金/代偿资

产收购款 
2019 年 4 月 

合计 334,295.90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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